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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上审（再融资）〔2023〕159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关于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

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

 

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

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

审核，并形成了本轮问询问题。 

 

1.关于融资规模及效益测算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募投项目山东中绿资源再生有限公司废

弃电器电子产品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（一期）土地购置投资的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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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价格参照相同区域市场价确认，唐山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

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设备升级改造及非机动车回收拆解项目

土地购置投资的土地价格通过评估机构评估测算确定；2）报告

期各期，发行人废电的回收与拆解处理业务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

59.75%、61.92%、61.27%、52.66%，产能利用率不高；3）发行

人对本次募投项目进行效益测算时，根据相关产线的年可拆解产

品数量及历史每类拆解产品的平均拆解单价测算拆解产品的营

业收入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上述两个募投项目的土地取得方式，土

地价格确认方法不一致的原因，土地购置投资融资规模测算是否

谨慎、合理；（2）结合公司报告期内产能利用率不高的原因及与

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、客户储备、市场空间、公司行业地位等

情况说明公司对已有未利用产能、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具体消化

措施，公司是否存在大额产能过剩风险，对募投项目效益测算按

照新增产能达产后全额消化对营业收入进行测算的合理性，公司

对募投项目的效益测算是否谨慎、合理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经营业绩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发行人 2022 年上半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

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,705.62 万元，相较上年同期

下降 64.21%；2）根据发行人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，公司 2022

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,416.62 万元，同

比下降 75.30%；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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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利润 5,599.10 万元，同比下降 76.79%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收入、成本、费用等分析 2022 年

第三季度公司利润为负的具体原因；（2）2022 年的收入、利润情

况，分析公司 2022 年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下滑的原因，与

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经营业绩变动情况是否一致，业绩大幅下滑对

本次发行的影响；（3）结合行业发展情况、补贴下降、原材料采

购价格变化等分析公司后续业绩是否存在持续大幅下滑或亏损

的趋势，相关的风险提示是否充分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关于应收账款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账款占营业收

入的比重分别为 116.57%、131.74%、132.61%和 148.76%，远高

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 59.81%、69.16%、64.60%、60.46%；

报告期各期，发行人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0.98、0.81、0.77 和

0.70，呈逐年下降趋势，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为 2.20、1.86、

2.00、0.81；2）公司 2020 年末账龄 1 年以内、1-2 年的应收账款

余额分别小于 2021 年末账龄 1-2 年、2-3 年的应收账款余额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各期收入、应收账款的类别及账

款期后回款情况，分析公司各期末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重、

各期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存在重大差异的

原因；（2）2020 年末账龄 1 年以内、1-2 年的应收账款余额分

别小于 2021 年末账龄 1-2 年、2-3 年的应收账款余额的原因，公

司应收账款的账龄统计是否准确，应收账款相关的内控制度建立

及执行的有效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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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关于同业竞争 

根据申报材料，发行人主要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与

拆解处理和产业园区固体废弃物一体化处置，本次募投项目涉及

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业务。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中国供销集团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供销集团）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全资企业，

业务涉及再生资源回收加工等领域。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国再生资

源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再生）为供销集团从事再生资源回

收加工业务领域的控股子公司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再生、实际控制人供销集

团及其控制的企业相关再生资源回收加工业务的具体开展情况、

收入利润规模，是否与发行人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，与发行人不

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认定是否准确；本次募投项目的

实施是否新增同业竞争，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。 

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，并就发行人是否

符合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发行类第 6 号》第 1 条的相关规定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关于其他 

5.1 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公司 2021 年末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，

资产组可回收金额减去资产组可辨认公允价值与商誉后的差值

为 1,720.57 万元，2020 年末该值为 19,212.61 万元；2）2021 年

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的金额较 2020 年大幅下降；3）2021 年 4

月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基金补贴标准经历调整，对公司业

绩影响较大；4）本次唐山募投项目涉及购买包含两处土地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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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及对应的房屋建（构）筑物、设备、在建工程等资产（以下简

称目标资产）的所有权人为公司关联方唐山中再生环保科技服务

有限公司，目标资产委托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

行评估，并出具了国融兴华评报字[2021]第 040081 号《资产评估

报告》，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，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

期限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有效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2022 年末进行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情

况，是否充分计提商誉减值准备；（2）结合人员数量、人均薪

酬变化原因等分析 2021年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金额较 2020年大

幅下降的合理性；（3）废电拆解基金补贴下降对发行人经营业

绩的影响及相关测算公式、过程，补贴是否存在进一步下降趋势，

是否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，相关风险提示是

否充分；（4）唐山募投项目涉及购买目标资产评估报告过期对

相关交易的影响及公司的解决措施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2 请发行人说明：公司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、期

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（包括类金融业务）情形，自本次发行相关

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本次发行前，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

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，相关财务性投资是否已从本次

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，并就发行人是否

符合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》第 1 条、《监管规则适用

指引——发行类第 7 号》第 1 条的相关规定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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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

免外，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

用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

楷体加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

机构对发行人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发行人回

复之后写明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

确认并保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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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主题词：主板  再融资  问询函 
 
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03月 28日印发 

  

 

 


